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工作小組
第二次會議紀錄
一、時間：九十二年九月十日（星期三）上午十時正

二、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校史室

三、主席：石主任秘書慶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宋竹齡

四、出席人員：教務長林公欽、學務長王大延、總務長何茂松、進修暨推廣部
              主任張煌熙、體育室主任陳顯宗、人事室主任張麗娟、
              會計室主任王雅玲、軍訓室主任黃光耀、電算中心主任壽大衛、
              實習輔導處處長鍾才元、圖書館館長林淑玲、總務處文書組鄭望崢

五、提案討論：

案由一：有關本校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第一階段完成事項案，各單位提送之表件，提請審查。

提案單位：秘書室

說明：

（一）第一階段執行之工作要項為無需修法立即採行之措施，依規定於本（九十二）年十月完成。

（二）本校由各單位自行訂定之書表證照（含上網供下載使用者），目前依時完成橫式書寫並提出書面資料（會議時當場發給），請各委員審杳。

決議：

（一）依臺北市政府九十二年九月八日府秘二字第09221889500 號函規定，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第一階段之公文書應一律使用橫書格式。有關簽及便箋之橫書格式，將由市府統一訂定，本校將俟文到後再通知各單位實施。所使用之章戳，除職名章暫不予調整外，請各單位自行刻製橫式格式配合使用。橫書書表之核章欄位次序，依「由左而右、由上而下、由小而大」之原則，請各單位依式調整所提送之橫書書表之核章欄位。

（二）各單位所提送之橫書表格內容部分，請各業務單位自行重新檢視，依實際需要做適度之修訂與調整。

（三）有關聘書及獎狀之格式，應有學校全街，並加上學校校徽（紅色），請文書組將格式設計妥後，提供全校各單位使用。至於花邊之樣式則由各處室系所自行選擇。

（四）有關研究所使用之表格，請教務處依相關原則及規定修訂後，掛在教務處網頁提供各系所使用。另離校手續單依與會師長之建議增減內容，會相關單位確認後供各系所使用。

（五）有關各系統（教務系統、工讀系統… ）之表件，除請各廠商配合修改外，也請電算中心予以協助。

（六）本次會議決議事項提行政會議報告後，通知各處室系所配合實行。

六、臨時動議：無

七、主席結論：

（一）本次會議所提之A4 紙直式橫書之表格，請各單位參考。表格內容請各業務單位再重新檢視，做適度之修訂復，送各單位依時使用。

（二）所有表格之字型為標楷體，至於字體大小則由各業務單位依實際之需要，自行調整。表格之頁首均應有學校之全街並豐學校校徹（紅色）。

（三）請文書組鄭組長將聘書、獎狀、威謝狀等設計定型格式，學校網頁提供各單位使用，花邊部分則由各單位自行設計以符合需求。

（四）第一階段執行之工作要項，由各單位自行訂定之書表證照（含上網供下載使用者），目前業已告一段落，接下去則由文書組接辦相關事宜。

八、散會：十一時二十分。

